桃園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中十二年國教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轉化工作坊
1、 依據：
(1)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2) 桃園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3) 桃園市107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2、 目的
(1) 增進全市藝術與人文教師對十二年國教領綱精神與內涵的認識與理解。
(2) 培育與會教師成為種子講師，爾後能於各自服務學校宣導領綱，帶領校內教師實作、討論、反思。
(3) 增進與會教師產出領域素養導向之教學設計與實施的相關案例，擴增課程與教學資源之推展。
3、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3) 承辦單位：桃園市立南崁國中
(4) 協辦單位：桃園市立大成國中、桃園市立南崁高中、私立六和高中、私立啟英高中。
4、 辦理日期及地點：
(1) 北區：107年12月，假於桃園市立南崁高中。
(2) 南區：108年1月，假於私立六和高中
(3) 補訓：108年04月，假於私立啟英高中
5、 參加對象與人數
(1) 全市各校至少推派1/2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人員參加。
(2) 國中藝術與人文輔導小組所有成員。
(3) 共計約210人。
6、 研習內容
	107年12月北區：南崁高中    108年1月南區：六和高中

	時間
	課程內容
	課程講師及負責團隊
	備註

	8:30-9:00
（30分鐘）
	報到
	桃園市國中輔導團
藝術與人文團隊
	

	9:00-9:10
（10分鐘）
	開幕典禮
	桃園市國中藝術與人文
輔導團召集人
	

	9:10-10:40
（90分鐘）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綱要
重要內涵及示例分享
	中央輔導團領綱種子講師
張昭倫老師
	

	10:40-10:50
（10分鐘）
	休息
	桃園市國中輔導團
藝術與人文團隊
	

	10:50-12:20
（90分鐘）
	引領教師理解領綱之
策略與反思討論
	講師：
中央輔導團領綱種子講師
張昭倫老師
助教：
A組：謝孟軒主任(視覺)
B組：王美善主任(音樂)
C組：陳怡婷老師(表藝)
	

	12:20-12:50
（30分鐘）
	綜合座談
	桃園市國中輔導團
藝術與人文團隊
	

	108年4月補訓：啟英高中

	時間
	課程內容
	課程講師及負責團隊
	備註

	8:30-9:00
（30分鐘）
	報到
	桃園市國中輔導團
藝術與人文團隊
	

	9:00-9:10
（10分鐘）
	開幕典禮
	桃園市國中藝術與人文
輔導團召集人
	

	9:10-10:40
（90分鐘）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綱要
重要內涵及示例分享
	中央輔導團領綱種子講師
張昭倫老師
	

	10:40-10:50
（10分鐘）
	休息
	桃園市國中輔導團
藝術與人文團隊
	

	10:50-12:20
（90分鐘）
	引領教師理解領綱之
策略與反思討論
	講師：
中央輔導團領綱種子講師
張昭倫老師
助教：
A組：謝孟軒主任(視覺)
B組：王美善主任(音樂)
C組：陳怡婷老師(表藝)
	

	12:20-12:50
（30分鐘）
	綜合座談
	桃園市國中輔導團
藝術與人文團隊
	


7、 經費來源與概算
(1)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及「桃園市107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專款項下支應。
(2) 本活動經費122,000元，為本市中教科專業成長計劃，為縣市自籌款，經費概算表詳如附表一。
8、 預期成效
(1) 增進藝術與人文教師對於十二年國教領綱之認識。
(2) 教師能理解總綱與領綱的重要內涵。
(3) 培育與會教師對於領綱的轉化能力，並能有實作產出。
(4) 藉由參與教師回校帶領校內社群探討，逐步擴增理解領綱內涵之教師數。
(5) 促進桃園市藝術與人文教師與十二年國教課綱接軌。

附表一
桃園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中十二年國教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轉化工作坊經費概算表
107.08～108.07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備註

	1
	講座鐘點費
	2,000
	12
	節
	24,000
	外聘

	
	
	1,000
	18
	節
	18,000
	外聘助理分組進行

	2
	印刷費
	100
	210
	人次
	21,000
	講義資料、成果冊及影印所需相關耗材

	3
	差旅費
	6,000
	1
	式
	6,000
	核實支付

	6
	膳費
	100
	210
	人次
	21,000
	講師、工作人員
及參與人員

	7
	場地佈置費
	3,000
	3
	場
	9,000
	

	8
	場地使用費
	6,000
	3
	場
	18,000
	核實支付

	9
	雜支
	5,000
	1
	式
	5,000
	業務費之5%為限

	合計
	1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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